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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北區
承辦人：林純伊
電話：02-27208889轉6363
電子信箱：gc4242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中字第114307440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與報名表各1份 (37991724_1143074408_1_ATTACH1.pdf、

37991724_1143074408_1_ATTACH2.odt)

主旨：函轉國教屬署委請國立羅東高級中學辦理114年「社會情

緒學習一日體驗營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勵貴校學生踴躍

參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4年6月1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40058153A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本案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活動名稱：114年「社會情緒學習一日體驗營」，「感同

身受，心心相惜」-《心之試煉：勇者的四堂課》。

(二)活動日期：

１、北區：114年7月24日（星期四）。

２、南區：114年8月5日（星期三）。

(三)活動地點：

１、北區：中華電信學院板橋院本部-C100。

２、南區：高雄十鼓文創-R23糖倉會展中心C會展館。

(四)參與學員需依就讀學校地區報名，不得跨區報名（縣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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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區詳見本案活動實施計畫）。

(五)參與對象及人數：

１、升國中二年級至升國中三年級之國中生、國中三年級

應屆畢業生（升高中一年級）。

２、分南北場次，每場次限60人。

３、各縣市學生自由報名參加，每縣市至少有5位正取名

額，倘正取名額有空缺，即依報名順序通知備取學生

參加。

(六)報名方式：

１、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4年7月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 時

止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２、請學生填妥報名表及請家長簽妥相關同意書，再至線

上報名網址（請參閱實施計畫）填寫報名資訊，並上

傳檔案（報名表、各類同意書、其他證明文件的彩色

掃描檔或照片）。請務必檢查所有表單資料填寫完整

且詳實，資料不足者不予受理。

３、線上報名後，需將報名表、各類同意書等，正本紙本

資料寄至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生命教育專業發展

中心（國立羅東高中）（265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324

號3樓）。

４、報名程序需完成「線上報名」及「寄送正本相關紙本

資料」（紙本資料寄送截止期限，以郵戳為憑），方

完成整體報名程序。

５、報名截止後，將於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-生命教

育資訊網」最新消息中公布本活動學員錄取名單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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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電子信件通知錄取學員。若正取學員無法參與或有

其他異動，需依期限內告知承辦單位，以利通知備取

學員。

(１)正取名單公告及寄出電子信件通知：114年7月7日

（星期一）。

(２)正取名單取消參加或異動最晚告知期限：114年7 

月9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前。

(３)備取名單公告及寄出電子信件通知：114年7月14 

日（星期一）。

(七)其餘體驗營活動內容、交通資訊等資訊，請詳閱本活動

實施計畫。

三、其他與本活動相關之最新資訊，請至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-生命教育資訊網」https://friendlycampus. k 

12ea.gov.tw/Life「最新消息」查閱，並請參與學員和家

長務必留意行前通知之相關資訊。

四、體驗營全程參與者且完整繳交正本報名相關資料，核發本

次活動國教署證書，若未符合恕無法核發。

五、本次體驗營參與名單，將事後送參與者就讀學校主管機關

及由該主管機關轉知所屬學校備查。

六、若有相關疑問，請寄電子信件或電洽本署生命教育專業發

展中心，電話：03-9576903/E-mail：lepooffice@ldsh. 

ilc.edu.tw。

七、檢附實施計畫及報名表件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及特教學校）、臺北市私立國
民中學（含完全中學）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、開南學校
財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、韻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協和祐德高級中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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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
副本：

64


